
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度校学生社团指导中心

对学院指导社团工作考评条例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考评材料来源

A.学院基本

情况（10 分）

a.挂靠社团

数量（8 分）

a1.学院挂靠学生社团标准数量：(学院本科生总人数+

研究生总人数)×0.004

学院挂靠社团实际数量

学院挂靠社团标准数量

按公式得到最终数据进行排名，并以排名换算得分：

第 1 至第 3 名计 8 分；

第 4 至第 9 名计 6 分；

第 10 至第 18 名计 4 分；

第 19 至第 23 名计 2 分。

学院提供总人

数，社团中心计

算后排名

b.学院社团

部机构设置

（2 分）

b1.学院专设社团工作部门及专职人员，计 2分；学院团

委副书记或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兼任计 1 分。

学院提供相关证

明

B.学院对挂

靠社团的管

理情况（40

分）

c.社团发展

的管理情况

（12 分）

c1.本年度学院组织开展挂靠社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或学

院社团工作交流指导会，学院党政领导出席，并听取社

团工作汇报，每次计 2 分；党政领导未出席，每次计 1

分，上限 4 分。

学院提供会议记

录（含照片）或

新闻稿

c2.学院挂靠社团中，包含一个五星级社团计 4 分，包含

一个四星级社团计 3 分，包含一个三星级社团计 2 分，

上限 8 分。

社团中心 2021

年 12 月社团星

级评定结果

d.社团指导

老师的管理

情况（10 分）

d1.每个挂靠社团都配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，计 3 分。
社团提交的指导

老师备案表

d2.本年度各挂靠社团的指导老师出席或具体指导4次社

团活动，计 3 分。有一个社团未达标，按 3/挂靠社团数

量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学院提供相关出

席证明（照片等）

d3.有相应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量、薪酬、绩效考核）

支撑学院对指导老师工作的支持与管理情况，计 4 分。

学院提供书面制

度文件

e.社团宣传

的管理情况

（4 分）

e1.学院应了解挂靠社团宣传媒体的情况，挂靠社团公开

发表的宣传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新闻稿、推文、视频等），

学院每次都需审核，并注明审核人，计 4 分。缺一次扣 1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学院提供截图或

链接（整理成

PDF）

f.社团经费

的管理情况

（4 分）

f1.学院对挂靠社团的经费使用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或措

施，并对挂靠社团的经费报销进行审核，计 4 分。

学院提供相关证

明

g.社团活动

的管理情况

g1.学院对挂靠社团的活动进行审批、备案，并对活动的

开展给予意见，计 6 分。社团活动审批备案表中若无挂

社团提交的活动

备案表



（10 分） 靠单位意见，扣 1 分；若无相应负责人签字，扣 1 分；

若无相应盖章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g2.学院统一收集所有挂靠社团的日常活动备案表并按

时按规范上交至社团中心，计 4 分。每缺少 1 个社团 1

分，迟交扣 2 分，不交扣 4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学院提交日常活

动备案表的情况

C.学院对挂

靠社团的支

持情况（26

分）

h.场地支持

（5 分）

h1.本年度学院平均为每个挂靠社团提供 2 次场地支持，

计 5 分，达到 1.5 次记 3 分，达到 1 次计 1 分，不足 1

次不计分。

学院社团部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

i.经费支持

（5 分）

i1.本年度学院若仅对部分挂靠社团有经费支持，计1分，

若对所有挂靠社团都有经费支持，计 3 分，若设有社团

活动专项经费，记 2 分，上限 5 分。

学院提供相关证

明、平均支持经

费数额、专项经

费数额和来源

j.物资支持

（5 分）

j1.本年度学院平均为每个挂靠社团提供 2 次物资支持，

计 5 分，达到 1.5 次记 3 分，达到 1 次计 1 分，不足 1

次不计分。

学院社团部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

k.宣传支持

（8 分）

k1.本年度学院向社团中心新闻宣传部投稿并成功在华

大青年社团指导中心板块发布与社团和社团活动相关的

原创稿件（挂靠社团投稿不计分），每篇计 1 分，上限 4

分。

学院提供截图或

链接（整理成

PDF 形式）

k2.本年度学院官方宣传平台发布与社团和社团活动相

关的原创宣传稿件，每篇计 1 分；转发与社团和社团活

动相关的原创稿件，每篇计 0.5 分。上限 4 分。

注：相同内容在不同平台发布，仅计一次分。

学院提供截图或

链接（整理成

PDF 形式）

l.领导重视

程度（3 分）

l1.本年度学院党政领导（每次计 1 分）、学院团委书记

（每次计 0.5 分）出席挂靠社团换届、社团重点活动、

社团特色活动（每次活动得分就高不就低），上限 3分。

学院提供相关证

明（照片等）

D.学院对社

团中心支持

力度（14 分）

m.物资、场地

支持情况（4

分）

m1.本年度学院为社团中心提供物资（桌、椅、帐篷等）、

场地次数，每次计 1 分，上限 4 分。

社团中心根据具

体情况判定

n.宣传支持

情况（4 分）

n1.本年度学院官方宣传平台转发帮推社团中心大型活

动，每次计 0.5 分（同一信息在不同平台发布可计多次），

上限 4 分。

学院提供截图或

链接（整理成

PDF 形式）

o.学院学生

在社团中心

任职情况（6

分）

o1.本学院学生在社团中心任职情况：担任副部长计 1.5

分，担任部委计 0.5 分，上限 6 分。（主要成员已在基

层团委工作考核中计分，此处不重复加分）

社团中心根据具

体情况判定

E.社团对挂

靠单位的满

意度（10 分）

p.社团对挂

靠单位评价

（10 分）

p1.由社团中心向社团发放调查问卷，计算平均分以确定

该项得分，满分 10 分。

社团中心向挂靠

社团发放问卷

F.附加项

q.挂靠社团

功能型团支

部建设情况

q1.本年度内每新增一个按规定建立的社团功能型团支

部，规范填写并上交《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团支部登

记表》且通过审核，计 1 分，上限 4 分。

社团中心根据社

团上交的登记表

提供



r.月报上交

情况及社团

活动入选本

月简报情况

r1.学院需每月上交月报，迟交扣 1 分，不交扣 2 分，情

节严重者扣 3 分。月报中的社团活动入选本月简报，一

次加 0.5 分，上限 4 分。

社团中心根据学

院月报上交情况

及本月简报情况

提供

s.工作配合

度

s1.根据学院配合校团委、社团中心的工作、活动的具体

情况，以及挂靠社团是否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，酌情加

减分。

社团中心根据实

际情况提供

t.挂靠社团

强制撤销情

况

t1.挂靠社团被强制撤销，每次扣 2 分。 社团中心提供

注：1.学院挂靠学生社团标准数量=(学院本科生总人数+研究生总人数)×0.004。

2.如挂靠社团出现意识形态重大错误，严重影响校团委、校学生社团指导中心的形象，

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

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社团指导中心制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


